
□ 记者 章炜

  保质期 16 个月的咖

啡， 到手时距离过期只有

四个月； 保质期一年多的

狗粮， 到手时保质期只剩六个

多月……近期，随着各种购物季

的纷至沓来，在上海市消保委部

门接到的网购商品投诉中，食品

的保质期问题成为一大热点。到

底什么是临期食品？购买临期食

品要注意什么？ 近日，长宁区消

保委作出解读。

    保质期只剩半年，是不

是临期产品？

刘女士在某电商平台购买狗粮，

收到后发现保质期只剩下六个月零

七天。 刘女士称商家承诺临期半年

会标注但实际并未标注。 长宁区消

保委收到投诉后， 联系商家反馈情

况， 商家解释根据天猫平台规定，

保质期在一年到两年之间的食品临

近保质期为 90 天， 并非刘女士所说

的 180 天， 根据平台规则， 该狗粮

不属于临期食品。 最终， 通过调解，

经营者补偿 50 元， 刘女士接受。

李先生 2024 年“双十一” 在电

商平台囤货购买了四箱速溶咖啡，

购买时发现该咖啡有两种价格， 一

种保质期短的 （2025 年 2 月到期 ）

价格比正常价格便宜一半。 李先生

购买了正常价格咖啡， 他自认为正

常生产日期应该在 2024 年 6 月以

后。 收到货时发现生产日期是 2023

年 12 月的， 由于剩余保质期不到六

个月。 李先生觉得无法在保质期到

期前食用完， 故要求更换新鲜日期

咖啡。 经营者表示， 咖啡保质期 18

个月， 李先生收到商品时， 未达到

临期标准， 无法更换商品， 但可退

货退款。 最终， 在长宁区消保委协

调下， 李先生同意退货退款。

没有统一标准来界定

“临保期”

什么是临期食品？ “临期食品”

指即将到达食品保质期， 但仍在保

质期内的产品。 市场监管局相关人

士表示， 临期食品仍在保质期范围

内， 《食品安全法》 等法律法规对

临期食品没有禁止性条款， 所以，

临期食品可以销售。 目前， 没有明

确统一的国家标准来定义临期食品

的“临近期”， 具体的界定时间可以

参考 《预包装临期食品流通指南》。

不同省市的相关地方法规对临期食

品的时间界定也有一定区别。

长宁区消保委指出， 食品类消

费往往会涉及到生产日期、 保质期、

临保期等概念， 而矛盾产生的关键

则在于对临近保质期的定义上。 通

过与消费者沟通得知， 在消费者的

印象中， 临保期是六个月， 而从商

家及平台处临保期则会有更加细分

的规定。

长宁区消保委通过查询上述平

台商品保质期发布规范得知， 商品

根据保质期长短的不同共分为九个

区间， 保质期在六个月到一年的临

保期为 60 天， 一年到两年的临保期

为 90 天。 长宁区消保委又分别查阅

了 《消保法》 《食品安全法》 《民

法典》， 其中并未对临保期做具体规

定。

消保委指出， 上海在 2011 年发

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

强本市食品安全工作的若干意见》中

规定推行临近保质期食品消费提示

制度。鼓励本市连锁超市建立临近保

质期食品的消费提示制度，将临近保

质期食品在销售场所集中陈列出售，

或者向消费者作出醒目的提示和告

知，并不得退回供应商。 但该规定只

涉及线下连锁超市，且并未对临保期

做具体规定。 2012 年，国家工商总局

发布了临保期的具体规定，六个月到

一年的临保期为 20 天， 一年以上的

临保期为 45 天。

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 电商平

台对临保期商品的界定已大于国家

规定， 但依然没有达到消费者认为

的界定期限。 消保委建议， 消费者

在网购食品类商品时， 若对临保期

特别关注的可以先查看商品介绍页

面， 了解相关信息； 若不清楚的再

咨询客服， 如果对信息披露存疑，

可向相关部门反映。

商家需要主动告知吗？

具体看情况

上述案例中有消费者提到了知

情权问题， 认为商家对于临保期商

品未做到主动的信息披露， 侵犯了

其权利。 区消保委认为， 披露临保

期有个大前提， 那就是商品是否达

到了临保期的范围， 若未达到则商

家无需主动告知。

《消保法》 第二章第八条： 消

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

情况， 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

产地、 生产者、 用途、 性能、 规格、

等级、 主要成分、 生产日期、 有效

期限、 检验合格证明、 使用方法说

明书、 售后服务， 或者服务的内容、

规格、 费用等有关情况。 但如前文

所述， 消费者可要求经营者提供信

息， 不过并非经营者必须主动提供。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意识的

不断提高， 食品的保质期和临保期

成为消费者是否购买的重要指标，

在此， 区消保委建议， 消费者可在

购买时通过查阅商品详情、 平台规

定、 询问客服等途径了解临保期。

同时， 消保委也希望商家能够更加

公开、 透明、 主动地向消费者明示

相关信息， 使消费者安心。 最后，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理性消费食品

类， 切勿过度囤货， 以免过期无法

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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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保委提醒

食品安全*打假网红-鱼龙混杂待规范
消费者应多方求证，避免被不实信息所误导

近期， 网络上频繁出现“网红

打假” 食品安全问题的事件， 这些

事件在未经事实调查的情况下就迅

速引发舆论炒作， 不仅对企业品牌

造成了严重影响， 也极大地干扰了

消费者的正常认知。 对此， 上海市

消保委提醒消费者， 应理性看待此

类事件， 共同维护一个公平法治、

健康透明的消费环境。

上海市消保委指出， 食品安全

关系到每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任

何有关食品安全问题的投诉、 举报

和社会监督都应受到高度重视。 然

而， 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事实真

相， 盲目跟风炒作。 “网红打假

者” 作为公众人物， 言行举止具有

广泛的影响力， 更应当秉持客观、

公正的原则， 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

深入调查、 核实后再行曝光。 否

则， 不仅会误导消费者， 还可能对

无辜的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上海市消保委一直致力于保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于食品安全

问题更是零容忍。 鼓励和支持消费

者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但

同时也提醒消费者要保持理性， 不

要轻信未经证实的言论。 在面对

“网红打假” 食品安全事件时， 消

费者应当多方求证， 了解事件的全

貌和真相， 避免被不实信息所误

导。

对于企业而言， 面对“网红

打假” 时， 应当积极回应消费者

的关切， 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

及时公布事件进展和处理结果。

同时， 企业也应加强食品安全管

理， 从源头上杜绝食品安全问题

的发生， 以实际行动赢得消费者

的信任和支持。

上海市消保委呼吁社会各界共

同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加强食品安

全知识的普及和宣传， 加大对食品

安全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提高消

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

力。 同时， 建议相关部门对鱼龙混

杂的“网红打假” 出台相应的法律

法规和政策， 予以规范。

消保委解读

□ 记者 章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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